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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警方阻撓市民出席燭光集會 

要求監警會跟進、監督及向市民交代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就警方於今年 6 月 4 日在維園場內和場外處理市民出席燭光集會一事，支聯會在過

去一個多星期從各方面收集得來的資料，均顯示警方企圖以阻撓及延誤市民出席燭光集

會，達至壓低出席集會人數的目的。為此，支聯會正式向投訴警察課作出投訴，並促請

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監警會）跟進及監督，並向市民大眾作一全面交代。 

過往二十一年，支聯會負責「六四」燭光集會期間一切秩序安排，包括市民進場、

離場和場內秩序，毋須警員在場內或場外指揮市民進出。2001年和2005年曾發現有警員

在分區出入口限制市民進出，以及在場內走動影響市民，支聯會即時作出抗議和投訴，

事後有明顯改善。去年，支聯會欲開放草地讓市民進入，但因警方表示未準備好，延誤

有關安排。支聯會今年已嚴正要求警方不要安排警員在足球場內執勤，以及由支聯會安

排場區開放。 

支聯會早於今年3月17日已向警方作出有關「六四」燭光集會等活動的集會知會，而

支聯會亦曾應警方邀請於今年5月16日下午到北角警署就燭光集會人流安排進行商討，雙

方代表更於5月19日黃昏一同到維園實地考察以進一步商議，及至6月4日燭光集會當日下

午5時，支聯會代表和警方代表更在維園現場進行聯合簡報。總體而言，警方與支聯會多

次開會討論時均明確表示在燭光集會的安排上是由支聯會作主導，而警方只扮演輔助角

色。以下是今年支聯會與警方協議「六四」燭光集會進場安排： 

1.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6666 時前時前時前時前──市民可以經所有閘口進入維園，興發街 14 號閘入口車道設緊急車輛通

道； 

2.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6666 時後至足球場滿時後至足球場滿時後至足球場滿時後至足球場滿── 

2.1 南路被封閉作緊急車輛通道，警方答允身穿支聯會糾察服工作人員可以使用南路（但

警方當日違反承諾，不許工作人員使用南路）； 

2.2 興發街14號閘封閉，市民改為使用更為寬闊的近籃球場15號閘穿過籃球場進入足球

場； 

3. 足球場滿後足球場滿後足球場滿後足球場滿後── 

3.1 銅鑼灣區：糖街 6 號閘口封閉，市民經近記利佐治街 7 號閘（噴水池入口）及 8 號閘

進入中央草坪； 

3.2 天后區：柏景台巴士總站作為排隊區，市民由籃球場 15 號閘進入籃球場和網球場之

間小路進入中央草坪。 



  綜合支聯會所獲得的資料，警方在處理今年 6 月 4 日燭光集會人流安排過程中至少

存在講大話、違反承諾、僭越權限、罔顧市民安全和政治打壓等五大問題── 

1.1.1.1. 違反協議違反協議違反協議違反協議、、、、擅自操控市民進場擅自操控市民進場擅自操控市民進場擅自操控市民進場    

警方違反與支聯會達成的協議，在足球場仍未滿坐，市民魚貫進場時，於晚上 7 時 30

分，在未有知會支聯會的情況下，強行封閉近籃球場的 15 號閘入口，將從天后方向

進入維園的市民指揮到 13 號閘，經游泳池的窄長路段進入維園中央草坪。警方辯稱

原來 15 號閘入口因為籌款而阻塞，又很奇怪地聲稱是為了避免人流對向而造成更大

的危險，惟有安排另一條較狹窄的通道入場。本會絕對不同意警方的狡辯。首先，警

方在封 15 號閘前，完全沒有知會在場糾察，讓在場糾察即時加強呼籲。另外，如何

阻塞也不會慢過由泳池入口，何況以往每年糾察都有呼籲參與者自律，以起疏導作

用。警方所講的人流對向更是令人摸不着頭腦。由 15 號閘進入草地只是一個方向，

何來對流？反之，泳池泳客離開就確實是人流對向。 

警方在未坐滿 6 個足球場，在未知會在場糾察下，將糖街入口封閉，將人流逼向噴水

池造成堵塞。在糾察強烈抗議下，才重開糖街讓巿民坐滿 6 個場。 

2.2.2.2. 罔顧市民安全罔顧市民安全罔顧市民安全罔顧市民安全    

13 號閘路段窄長，加上有工程進行，令現場擠得水洩不通，又有上落樓梯級，照明設

施不足，容易造成意外。事實上，事後連警方也不得不承認 13 號閘較 15 閘狹窄，但

燭光集會當晚警方卻執意指令市民採用 13 號閘進場，罔顧市民安全，連長者、持拐

杖及傷殘人士也被迫使用，在最危險的位置，即落樓梯前，更沒有警員作出警示，只

管叫市民向前行，即使有長者要求上廁所也不予協助和拒絕，進退兩難。這完全違反

人流管制的原則。 

3.3.3.3. 僭越權限僭越權限僭越權限僭越權限、、、、態度惡劣態度惡劣態度惡劣態度惡劣    

警方在維園場外，甚至場內，僭越支聯會權力，指揮市民進場。有警員更在中央草坪

收窄入口闊度，令市民進場緩慢，亦有警員在草地旁的北路，突然拉起圍帶，禁止流

動，在糾察反對下才撤走。更有大批藍帽子從南路衝出妨礙市民進入足球場。當市民

及糾察與警員理論及碰到警方場區帶時，個別警務人員態度惡劣，稱這是「上頭指

示」、「與主辦單位講好」或「找話事人嚟傾」，更對接近的市民指可控其襲警和刑事

毀壞。即使在散場時，市民一般可以使用最近的通道離開，但有警員限制市民不能經

記利佐治街離開，被引導至京士頓街，沿百德新街離去，費時失事。 

4.4.4.4. 發放錯誤信息發放錯誤信息發放錯誤信息發放錯誤信息，，，，誤導誤導誤導誤導市市市市民民民民    

綜合支聯會常委、糾察及市民的第一手資料，顯示警方早於當日晚上 7 時半左右已將

銅鑼灣和天后兩邊入口改往偏遠和狹窄的閘口，截人龍，繞大圈，卻辯稱於晚上 8 時

才基於人流過多而實施改道。另外，在維園近噴水池的大型屏幕顯示「六個足球場已

滿」，誤導市民進入中央草坪。但當時六號足球場仍未坐滿。 

5.5.5.5. 政治打政治打政治打政治打壓壓壓壓    

警方種種臨時措施，支聯會認為是要阻撓及意圖打消市民出席燭光集會的意欲，令不

少市民打退堂鼓，無奈離場，從而壓低出席集會人數。這種捨闊取窄及捨近取遠的做

法，當中是否有任何政治目的，警方必須作出交代。 




